
1

結構性能評估-PSERCB

• 主講人：婁光銘

• 現 職：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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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

• 國家地震中心初步評估法

適用範圍校舍建築物
• PSERCB初步評估法

適用範圍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既有建物之住宅性能評估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校舍建築以外之公有建築物

既有建物階段性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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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危老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

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

建築物：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

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

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篩選性質

判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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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十條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專業機構應指派其所屬檢查員辦理

評估檢查。

前項評估檢查應依下列各款之一辦理，並將評估檢查簽證結

果製成評估檢查報告書：

一、經初步評估判定結果為尚無疑慮者，得免進行詳細評估。

二、經初步評估判定結果為有疑慮者，應辦理詳細評估。

三、經初步評估判定結果為確有疑慮，且未逕行辦理補強或拆

除者，應辦理詳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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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危老條例第十一條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人員違反第三條第五項規定為不

實之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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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六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物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依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一定比率給予獎勵容積：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

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

補強或拆除：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基準容積

百分之八。

前項各款獎勵容積額度不得累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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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三條

採建築物耐震設計者，依下列規定給予獎勵容積：

一、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

結構安全性能：

（一）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二）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三）第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前項各款獎勵容積額度不得累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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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評估作業及審查原則

三、定量部分（R＞45分）

1. 混凝土強度得採用原設計強度，或採用評估樓層之鑽心試體抗壓強度

，取樣頻率參考校舍耐評標準。

2. 鋼筋強度得採用原設計強度，無法取得原設計強度得以興建年代研判採

用；配筋得採用原設計配筋圖，無法取得原設計配筋圖得以所有抗震構

材鋼筋探測結果進行評估。

四、框架內四面圍束及三面圍束之1B以上磚牆應納入評估，磚翼牆如砂漿

破壞面橫過開口得不納入評估；½B磚牆不納入評估。

五、除磚構造及加強磚造外，無側邊圍束之磚牆不納入評估。



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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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六、框架內四面圍束RC牆應納入評估，三面圍束之RC牆如與下層不連續

（有地下室）得不納入評估。

七、1B以上及RC窗台牆應考慮窗台之效應。

八、四面圍束近中央開口RC牆且與下層為連續牆體，以開口處淨斷面積

計算。

九、厚度大於20cm之獨立RC連續牆體得納入評估。

十、審查時得視需要檢附標準層重量計算以驗證樓層單位重合理性。

十一、初步評估費用依公會經主管機關核備之收費標準（不含材料取樣

及試驗費）；詳細評估費用依公會經主管機關核備之收費標準（含

材料取樣、試驗費及審查費）。

十二、台北市初步評估審查費用每幢每次5萬元／10000m²。



適用範圍及評估準則

•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計算標準(不含委外檢測試驗費及圖說申請費)
1、建築物每棟樓地板面積A＞3,000㎡

每棟$20,000＋$4*(A-3,000)元
2、建築物每棟樓地板面積A≦3,000㎡

每棟$20,000元
•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計算標準(含委外檢測試驗費及審查費，不含圖說申請費)

以每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為計算基準。

項目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服務費用計算方式

1 不足600㎡者 基本費用250,000元，超過300㎡部分，每增加1㎡，增加500元。

2 600㎡以上不足2000㎡者 基本費用400,000元，超過600㎡部分，每增加1㎡，增加300元。

3 2000㎡以上不足5000㎡者 基本費用820,000元，超過2000㎡部分，每增加1㎡，增加225元。

4 5000㎡以上不足10000㎡者 基本費用1,495,000元，超過5000㎡部分，每增加1㎡，增加150元。

5 10000㎡以上不足20000㎡者 基本費用2,245,000元，超過10000㎡部分，每增加1㎡，增加100元。

6 20000㎡以上者 基本費用3,245,000元，超過20000㎡部分，每增加1㎡，增加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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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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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使照總樓地板面積
BF：128.93
1F~4F：122.25*4
5F：110.12
PF：14.31+15.04
Σ=757.4

以一使照或一申請案為原則



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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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定性評估

定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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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X向：(3+1+1.5+2+1) /5=1.7  → 2
Y向： (3+3+2+1) /4=2.2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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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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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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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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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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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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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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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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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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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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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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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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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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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重量
複核

突出物面積
要計入

單位重
合理性

樓層別
單位靜載重
WD(tf/m²)

單位活載重
WL(tf/m²)

樓地板面積
A(m²)

單層樓靜載總重
WD*A(tf)

單層樓總重
(WD+½WL)*A(tf)

PF 1.2 0.2 29.35 35.220 38.155

RF 1.2 0.2 110.12 132.144 143.156

5F 1.2 0.2 122.25 146.700 158.925

4F 1.2 0.2 122.25 146.700 158.925

3F 1.2 0.2 122.25 146.700 158.925

2F 1.2 0.2 122.25 146.700 158.925

總和(tf) 754.164 817.011 

(A)總和(kgf) 754164 817011

(B)PSERCB評估內容(參考報告書第〔7〕頁) 754164 817011

A/B 1.00 1.00 

載重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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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該幢建物底層以上
總樓地板面積
(含違建面積)
1F~4F：122.25*4
5F：110.12
PF：14.31+15.04

=628.47重量檢核

設計強度或
鑽心試體試驗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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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編號 +X -X +Y -Y

C1 155 245 155 245

C2 245 155 245 245

C3 245 245 245 245

C4 245 245 245 245

C5 245 245 75 75

C6 245 245 245 245

C7 245 245 245 245

C8 245 245 245 245

C9 245 245 155 75

C10 245 245 155 245

C11 245 245 245 245

C12 75 245 245 155

C13 245 245 245 245

1-155
1-75 1-155 3-155

1-75
1-155
2-75

柱淨高表

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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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考慮窗台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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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考慮短柱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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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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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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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RC牆 磚牆 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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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定量評估

RC牆 磚牆 構架

=0.096x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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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檢查重點－額外增減分



初步評估檢查重點－綜合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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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問題探討

一、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第2.17節，有關牆量

比(Rw)係針對〝弱層效應〞而言，就挑高建築物(如挑

高5~8m之或大樓消防隊)，「軟層效應」會比較有問題

，PSERCB 程式定量分數，不知有無針對「軟層效應」

部份進行計分，感覺上PSERCB程式對「軟層效應」並

不敏感，而定性部份「軟層效應」只佔了3分是否太少

？

建築物倒塌是因為弱層，不是軟層。軟層會造成立面

不規則，定性評估有3分可以反映。弱層重要很多，除

定性評估有3分反映外，平台要大家輸入二樓標準層的

牆量，並定義牆量比rw=(一樓有效牆量)/(二樓有效牆

量)，如果rw小於1.0，計算出來的韌性容量要折減 ，

所以耐震能力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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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問題探討

二、「局部軟層效應」建築問題

在九二一地震倒塌建築物中有幾棟因局部挑高而倒塌，如附圖片，我認

為有「局部軟層效應」在其中，目前PSERCB亦尚未含括。

PSERCB以一樓整體加以評估，就像耐震設計規範2.17節也未考慮局部軟

層效應。局部軟層效應做SERCB詳評時可以顯示出來，初評沒有辦法包

括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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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問題探討

研究者通常不願做不符合規範的試驗，譬如曾建議研究低強度混凝土的

構材行為，但大家都去研究高強度混凝土構材行為。90度彎勾箍、繫筋

一樣沒有人願意做。SERCB要用到圍束鋼筋量，碰到90度彎勾可以不計

其效應。PSERCB要大家輸入柱中段的箍、繫筋，目的是要算柱的剪力

強度，應該與是否90度彎勾無關。表2-4中63年2月以前設計Rcol用2.4應

該還是有的，因為即使都沒有圍束箍筋，只要軸壓力不是很大，柱屬於

拉力破壞的範圍，起碼的韌性還是有的。

三、柱箍筋若使用九十度彎鈎，其韌性容量R值，應無法達到下表 之R值，

目前柱子九十度箍筋之研究可能很少，能否投入更多經費研究其韌性行

為，以確認其R值，目前PSERCB及SERCB似乎均有這方面的問題。維冠

大樓及九二一地震倒塌大樓均有發現柱子使用九十度彎鈎，且梁柱接頭

均未綁紮箍筋，能否達到下表之R值得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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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問題探討

四、騎樓柱使用九十度彎鈎，若單跨結構時，因騎樓柱受上部結構(含RC牆

體)之影響形成，應力集中導致破壞，進而倒塌（維冠大樓可能是如此

破壞），目前PSERCB亦尚未含括到單跨騎樓柱之問題。

PSERCB對單跨構架定性第一項就得5分。騎樓柱只要尺寸合理，照分析

結果設計，不會是建築物破壞的罪魁禍首。維冠大樓好像將騎樓柱尺寸

改小，才會先破壞，進而導致全樓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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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問題探討

五、PSERCB可否用於階段性補強。

1.適法性問題

依據行政院民國106 年 12 月 28 日院臺建字第 1060040728 號函，同意

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修正案，建築物之耐震能力

評估分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初步評估供快速篩選優先評估順序對象

之用。

2.PSERCB的基本假設

a.結構柱可同時發揮其極限抗剪強度。

b.梁柱構架可發揮其應有的韌性。

既有建築物之構材未能符合現行規範耐震設計之規定，其破壞機

制不符合PSERCB的基本假設。(建築物補強後之耐震能力常受未

補強構材破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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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問題探討

六、同一使照多幢建物之評估。

A幢-2棟
B幢-6棟

C幢-2棟

D幢-1棟

E幢-13棟

★總計5幢-24棟，評估時各幢單獨評估。

土地如為共同持分，同意比例以使照戶數計算；土地如為各幢分別持分，

同意比例以各幢戶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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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問題探討

七、同一使照連棟式建物之評估。

評估時以整幢進行評估。

土地如為共同持分，同意比例以使照戶數計算；土地如為各棟分別持分，

同意比例以各棟戶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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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問題探討

八、無使照連棟式建物之評估。

評估時以整幢進行評估。

土地如為共同持分，同意比例以共同持分土地之戶數計算；土地如為各棟分

別持分，同意比例以各棟戶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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